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关于2005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、科研院所、高新技术企业及省直有关单位：
　　2005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已经开始，现就项目推荐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　　一、推荐范围
　（一）科技进步奖类
1、在应用研究中，完成科学技术创新、创造出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；
2、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，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，取得成果及其应用推广的项目。
　（二）科技成果转化奖类
　　1、本省研究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项目，或从省外引进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项目，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项目；
　　2、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应用、创新国外先进技术，并在我省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项目。

　　二、推荐条件
　（一）经省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科技成果管理机构评价(鉴定、验收、结题、评审、评估、授权的发明专利、行业审定等)的科技成果。
　（二）应用技术类项目必须应用于实际一年以上。凡能形成产品、商品的必须批量生产一年以上，达到设计要求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。
　（三）推荐项目必须是在我省辖区内研究开发、应用推广，属于我省为第一完成单位（完成人）的成果。
　（四）不存在成果权属争议问题。
　（五）在省科技厅办理了科技成果公告及科技成果登记手续的科技成果。未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手续的请提前办理手续。
　（六）已获得省、部级科技奖励的项目，不得再推荐省科技进步奖；但对获奖后在生产应用和组织产业化、商品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又有大的技术创新、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项目，可推荐省科技成果转化奖。

三、推荐材料
　　海南省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必须同时报送如下材料：
　（一）《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》（推荐书中须有一份盖有印章的原件材料）。
　（二）符合规定的科学技术评价证明。
　（三）技术研究报告、测试报告、用户使用情况报告、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分析报告及其证明材料（其中经济效益中的产值、销售收入、税金等情况以审计部门核准的数额为根据，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奖类项目必须附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）。
（四）经科技信息机构出具的检索材料和查新结论报告（应用技术推广类项目可不提供“查新结论报告”）。
　（五）《科技成果登记表》。
　（六）科技成果转化奖类项目须增加成果应用、转化工作总结报告。

　　以上材料请装订成册，一式7份（请按规定格式打印或抄写，大小为A4开本[高279毫米，宽210毫米]竖装，左边为装钉边，正文字体不小于5号字）。
四、推荐时间和送达机构
　　请各单位于2005年6月31日前（以邮戳为准）将推荐材料报送到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）。
　　五、其他事项
　《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》可在省科技厅网页（网址为：http://dost.hainan.gov.cn／xzq.htm）下载。
　　通讯地址：海口市海府路89号
　　邮政编码：570203
　　联 系 人：曹湛才、蒙 巍
　　联系电话：0898-65339913

